一、行政处罚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地点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
兴阳路261号
	电话
	0312-6622520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7年9月5日发布，自1988年6月1日起实施）第115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于2003年11月24日发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第53条- 68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号）第39条;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28条-第33条;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

	
	条件具体内容
	
无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环节
	受理
	安监站监督科、扬尘科
	实体安全、扬尘及安保体系
	结果通报
	无

	
	
	审核
	
	
	
	

	
	
	审批
	
	
	
	

	
	
	办结
	
	
	
	

	
	特殊
环节
有〇
无●
	现场考察
	
	
	
	

	
	
	听证、公示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收费性质
	

	批准证件
	名    称
	
	有效期
	

	 前置审批情况
有〇
无●

	前置审批事项
	

	
	前置审批机关
	

	
	设定前置审批依据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  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监督检查城市燃气违法违规的处罚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地点
	燃排股
兴阳路261号
	电话
	0312-6622520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2.《河北省燃气管理办法》（河北省政府令〔2012〕第6号）；
3.《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条件具体内容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材料具体内容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环节
	安全检查或群众举报
	住建局燃排股
	现场检查，核实举报内容是否属实
	
	

	
	
	责令整改
	住建局燃排股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存在安全隐患；举报内容属实的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单，并按照法规要求进行处罚。
	

	
	
	按期整改
	高阳县燃气行业的经营企业
	按照要求和规范标准进行整改
	
	

	
	
	办结
	住建局燃排股
	是否整改到位
	结案
	

	
	特殊
环节
有●无〇

	听证、公示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性质
	无

	批准证件
	名    称
	
	有效期
	无 

	 前置审批情况
有〇
无●
	前置审批事项
	 ●

	
	前置审批机关
	 ●

	
	设定前置审批依据
	●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  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对房产市场违规销售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违反建筑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的行政处罚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
地点
	高阳县住建局稽查大队 
兴阳路261号
	办公
电话
	0312-6620320
	办公
时间
	法定工作日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保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

	申请条件
	处罚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预售许可制度。
    第三十八条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收取预付款的，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
    2、《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
    3、《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第三十九条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第六十五条: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二条：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申报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1. 建设行政案件立案审批表
   2. 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
   3. 调查询问笔录
   4. 行政处罚合议纪要
   5. 建设行政违法案件调查报告
   6.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建设行政处罚案件记录或行政执法案件集体审查表
   7.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8.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9. 建设行政案件处罚审批表
   10.行政处罚决定书  
   11.行政案件结案审批表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一般环节

	受理
	群众投诉、日常检查、上级转办的违法行为 
	受理或不予受理

	
	
	取证
	调查取证，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审核
	集体审查行政处罚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提出集体审查意见

	
	
	审批
	对处罚意见进行审批
	      下达处罚决定书

	
	
	办结
	按照处罚决定缴纳罚款
	      结案归档

	
	特殊
环节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地点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兴阳路261号
	电话
	0312-6622520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五十八条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

	
	条件具体内容
	无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环节
	受理
	质监站巡查科
	实体质量及质保体系
	结果通报
	无

	
	
	审核
	
	
	
	

	
	
	审批
	
	
	
	

	
	
	办结
	
	
	
	

	
	特殊环节
有〇
无●
	现场考察
	
	
	
	

	
	
	听证、公示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收费性质
	

	批准证件
	名    称
	
	有效期
	

	 前置审批情况
有〇无●
	前置审批事项
	

	
	前置审批机关
	

	
	设定前置审批依据
	

	责任追究 
	按照市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  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二、行政监督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对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治理指导、督导和考核；监理、三类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人员的安全生产考试、考核、培训辅导及监督管理；对建筑施工企业从事安全生产许可证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参与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组织、参与事故约谈；监督检查筑材料设备的使用监督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
地点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兴阳路261号
	办公
电话
	0312-6622520
	办公
时间
	法定工作日

	监督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条、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条、第68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40条、第44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号）第4条、第5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冀建法〔2011〕575号第2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办法（试行）》 冀建安办【2015】9号第4条；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3条。《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25条；《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7号）第10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5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号）第22条；《河北省建筑起重机械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办法》冀建法[2010]511号第3条、第4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标准化手册（冀建质【2006】375号）第2项第3款中第3条、第5项第1款中第1条；《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配备的意见》（冀建安〔2012〕688号）第2项。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冀建法【2010】94号）第15条。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导则（建质【2005】184号）第4项第1款中第1条-第6条；《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质[2015]206号）第7条；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的通知（建质[2008]75号)第4条、第5条；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企业、起重机械设备安装和租赁单位等有关单位和个人。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4条；6、《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128号令）第3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9条；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冀建法【2010】93号）第3条、第13条、第14条、第16条-第18条、第23条；、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标准化手册（冀建质【2006】375号）第5项第2款第4条；河北省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冀建法〔2011〕155号第4条、第16条-第19条、第21条、第22条。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督暂行办法（建质[2008]121号）第7条-第13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46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第9条-第11条、第22条、第33条。《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查处工作规程》第12条-第23条；《关于建立全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建设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约谈制度的通知》（冀建质〔2006〕242号）第1项、第5项、第6项。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导则（建质【2005】184号）第2项第2款第6条；《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建质[2007]257号）第3项第1款、第4项第1款-第3款、第5项第1款-第2款、第6项；《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

	监督条件
	
	

	监督对象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企业、起重机械设备安装和租赁单位等有关单位和个人，事故责任方；建材装备使用各方责任主体

	监督依据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监督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审查结果


	
	 一般环节

	
	
	

	
	
	
	
	

	
	
	
	
	

	
	
	
	
	

	
	
	
	    
	    

	
	
	
	
	

	
	特殊
环节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地点
	燃排股
兴阳路261号
	电话
	0312-6622520

	监督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2.《河北省燃气管理办法》（河北省政府令〔2012〕第6号）；
3.《河北省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
5.《压力管道安装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规则》（国质检〔2002〕83号）第15条；
6.《河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2〕第18号）第三条；
7.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冀建城〔2015〕8号）；
8.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关于加强燃气、热力等公用压力管道安装使用管理的通知》（冀建城〔2013〕17号）。

	监督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条件具体内容
	

	监督对象
	市场主体

	监督依据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材料具体内容
	

	



监督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审查结果

	
	一般环节
	安全检查或群众举报
	现场检查，核实举报内容是否属实
	

	
	
	责令整改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存在安全隐患；举报内容属实的
	

	批责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他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
地点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兴阳路261号
	办公
电话
	0312-6622520
	办公
时间
	法定工作日

	监督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5号）；3、《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5、《河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监督
	
	

	监督对象
	
	  建设、施工、监理、检测、混凝土生产企业

	监督依据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监督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审查结果

	
	 一般环节
	
	
	

	
	
	
	
	

	
	
	
	
	

	
	
	
	
	

	
	
	
	    
	    

	
	
	
	
	

	
	特殊
环节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商品房销售的监督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他

	单位名称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
地点
	稽查大队
兴阳路261号
	办公
电话
	0312-6620320
	办公
时间
	法定工作日

	监督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监督条件
	监督条件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 商品房销售包括商品房现售和商品房预售。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现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2、《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监督对象
	  房地产开发企业

	监督依据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监督	程
	分类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审查结果

	
	 一般
环节

	
	
	

	
	
	
	
	

	
	
	
	
	

	
	
	
	
	      

	
	
	
	
	      

	
	特殊环节
	

	责任追究
	 按照住建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追究

	  备注
	

	监督部门
	
	监督电话
	    



